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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关于陕西高盛荣光实业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高盛荣光实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陕西高盛荣光实业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3〕37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道，租赁西安市鄠邑区户电电热有限责任公司闲置厂房，建设车灯注塑件、喷涂外观件生产线。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2.6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注塑工序产生废气、喷漆室、烘干室废气经相应的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的化粪池处理，定期委托周边农户清运肥田。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高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基础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配套建设规范的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根据《报告表》测算为VOCS：0.95t/a 。你单位应按照国家及陕西省规定实行区域内VOCS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十四五”期间如国家有VOCS总量指标管理新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五、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工业涂装工序线应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中的工业涂装绩效分级指标A级企业指标进行建设、运行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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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中泽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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